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行政室98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辦理採購法業務

  建立透明化、公平化、公開與合理化之採購制度提升本鄕採購效能及公共工

  程品質。

加速文書處理作業

  運用文書處理資訊系統，辦理收發文作業，檢討改善作業流程，積極推動公

  文電子化，縮短公文處理時間，提高行政效能。

加強檔案管理

  依據檔案法及相關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妥善整理檔案，規劃檔案之保存、

  分類、編目、典藏及應用，並積極辦理回溯編目建檔，現行檔案目錄編制、

  彙送，以落實健全檔案管理制度，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

庶務管理

  辦理辦公環境之綠、美化，加強庶務管理工作，改進辦公廳設備美化工作環

  境，建立物品統一採購制度，妥善維護公用財產設備。

建立規章資料庫

  統一彙整各課室自治條例、規則及行政規則之電子檔，置於本所網站並隨時

  更新資料，供員工及民眾查詢、閱覽或下載，以確實達成依法行政及法令資

  訊公開之目標。

落實管制考核提昇行政效能

  充分運用公文管理資訊系統，實施公文檢核，提升公文處理效率。

增進電子化政府效能

  持續推動各項行政資訊電腦化業務，提供便捷的資訊服務，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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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項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    註

	壹、研考業務
	
	1,136
	

	一、推動研究發展工作
	依規定研究發展工作及輔導外，其餘利用各課室
主管會報發掘問題，不斷研究且改進確實執行。
	
	

	
	
	
	

	二、推動行政革新重點
	舉辦全年度檢討及評估實施得失並予改進。
	
	

	三、推動為民服務之各項措施
	遵照行政院研考會規定人民或團體申請案件時限
	
	

	
	表確實管制處理時效以確保人民權益做到便民利
	
	

	
	民。
	
	

	四、設置施政資料中心
	1.依據縣頒花蓮縣各鄉鎮市設置施政資料中心辦
	
	

	
	法逐項辦理。
	
	

	
	2.建立各種施政之參考資料歸檔管理以宣揚政府之政
	
	

	
	令作為。
	
	

	五、貫徹意見公開之
實施
	促進全體員工對機關施政目標及全盤業務有關共同
之了解，以加強整體觀念提供革新意見。
	
	

	貳、管制考核
	
	
	

	一、重點施政計畫追蹤管制。
	1.除執行指定項目外自行列管項目，以經建為主。
	
	

	
	2.加強特定管制案，人民陳情案、代表會、村鄰長會議
	
	

	
	建議案，上級交辦案件之追蹤管制。
	
	

	
	3.落實管制年度改善民眾生活品質設施計畫，縮短城鄉
	
	

	
	發展差距。
	
	

	二、公文稽催查核
	加強公文檢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参、綜合規劃
	
	
	

	彙編98年度施政計畫工作報告
	1.依規定彙編「98年度施政計畫」。
	
	

	
	2.編制97年度工作報告。
	
	

	
	3.強化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促進計畫與預算相結合。
	
	

	肆、為民服務
	1.策訂年度計畫，加強服務台暨櫃台化作業功能，推展
	
	

	加強服務台暨櫃台作業化功能
	為民服務。
	
	

	
	2.加強禮貌運動，改善對民眾服務品質。
	
	

	伍、落實文書管理
	1. 辦理文書管理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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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強收發文處理及文書校對。
	
	

	
	3. 印信管理
	
	

	
	4. 縣公報管理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行政室98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    註

	陸、檔案管理
	1.辦理檔案點收、立案、編目、案卷、整理。
	
	

	
	2.檔案清查與銷毀。
	
	

	
	3.辦理現行檔案目錄彙送、應用。
	
	

	
	4.機密檔案管理。
	
	

	
	5.持續辦理回溯檔案編目建檔。
	
	

	柒、庶務管理
	1.工友管理
	2,775


	

	
	2.辦公廳修繕
	100
	

	
	3.物品採購
	630
	

	
	4.車輛管理
	892
	

	
	5.物品管理
	
	

	
	6.勞、健保業務
	576
	

	
	7.會議場所管理
	84
	

	
	8.環境衛生
	243
	

	
	9.締結友好交流鄉
	
	

	捌、法制行政
	1.法規制定修正與廢止
	
	

	
	2.建立規章資料庫
	
	

	
	3.法令訓練與宣導
	
	

	
	4.提供法令諮詢意見
	
	

	
	
	
	

	
	
	
	

	
	
	
	

	
	
	
	

	
	
	
	

	
	
	
	

	
	
	
	

	
	
	
	

	
	
	
	

	
	
	
	

	
	
	
	

	合      計
	
	6,701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行政室98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機關施政

目標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壹、研考業務
	
	
	1,136

	一、推動研究發展工作
	依規定研究發展工
作及輔導外，其餘
利用各課室主管會
報發掘問題，不斷
研究且改進認真執
行
	1.年度開始前依規定歩驟實施。
2.隨時查證及分析。
	

	二、推動行政革新
重點
	舉辦全年度檢討及
評估實施得失並予
改進
	實施抽查結果簽擬改進意見。
	

	三、推動為民服務
之各項措施
	遵照行政院研考會
規定人民或社團法
人申請案件時限表
確實管制處理時效
以確保人民權益做
到便民利民
	1.依照行政院研考會規定人民或社團法人
申請案項目時限按期檢查。
2.發揮團隊精神簡化手續創新服務。
	

	四、設置施政資料
中心
	1.依據縣頒花蓮縣
各鄉鎮市設置施
政資料中心辦法
逐項辦理
2.建立各種施政之參考資料歸檔管理以宣揚政府之政令作為
	1.設置資料中心及施政資料檔案。
2.本項工作指派專人負責策劃辦理。
	

	五、貫徹意見公開
之實施
	促進全體員工對關施政目標及全盤業務有關共同之了解，以加強整體觀念
提供革新意見
	將意見公開納入研究發展範圍以推行業務績效。
	

	貳、管制考核
	
	
	

	一、重點施政計畫追
蹤管制。
	1.除執行指定項目外自行列管項目，以經建為主加強特定管制案，人民陳情案代表會、村鄰長會議建議案，上級交辦案件之追蹤管制。


	1.依照院頒行政業務管制手冊及有關法令辦理。
2.依照規定分別考核成績之獎懲分別依規定列
管辦理。
	


	機關施政

目標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2.落實管制年度改善民眾生活品質設施計畫，縮短城鄉發展差距
	依規定列管辦理。
	

	二、公文查稽
	加強公文檢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1.依照公文處理規則辦理。
	

	
	
	2.每月實施處理公文總檢查按期完成陳報。
	

	
	
	3.每半年辦理公文處理績優獎勵。
	

	参、綜合規劃
	
	
	

	彙編98年度施政
	1.依規定彙編「98年
	依規定彙編依限報縣府。
	

	計畫工作報告
	度施政計畫」
	
	

	
	2.編制97年度工作報告
3.強化施政計畫先期
作業促進計畫與預算相結合
	依規定彙編依限陳報縣府。
	

	肆、為民服務加強服務台暨櫃台作業化功能
	1.策訂年度計畫，加
強服務台暨櫃台化作業功能，推展
為民服務。

2.加強禮貌運動，改
善對民眾服務品質。
	1.依行政院頒布實施要點辦理。
2.加強為民服務，雇用專任服務台人員。
	

	伍、落實文書管理
	1.辦理文書管理及作業
	依據公文程式條例落實執行公文橫式書寫。
利用文書處理資訊，訂定公文製作規格樣式，提
升公文品質。
	265

	
	2.加強收發文處理及
文書校對
	1.積極推動公文電子化，縮短公文處理時間，提
高行政效能。
2.實施收、發作業櫃台化並集中公文校對，提昇
工作效能。
	

	
	3.印信管理
	依照「印信條例」及「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理」規定，指派專人負責印信管理，均須先行登記並簽准後始予使用。
	

	
	4.縣公報管理
	1.縣公報按季裝訂成冊妥善保管。

2.指派專人剪貼有關來文公報內容，並交請各承辦員妥善處理。

3. 按期將縣公報傳閱各課室。


	

	機關施政

目標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陸、檔案管理
	1.辦理檔案點收、立
案、編目、立卷、
整理
	依據檔案法及相關法規辦理檔案點收、分類、編
目、保管作業。
	

	
	2.檔案清查與銷毀
	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規定，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
檔案目錄，逐漸實施銷毀。
	

	
	3.辦理現行檔案目錄彙送、應用持續辦理回溯檔案編目建檔
	1.依規定辦理檔案目錄彙送，交檔案管局彙整，方便民眾查詢與應用。
2.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規定，對於檔案法施行前未屆保存年限之檔案完成回溯編目建檔，送交檔案管理局彙整。
	

	柒、庶務管理
	1.工友管理
	依事務管理規則暨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本所技工、工友、退休、撫卹及各項補助。
	2,775

	
	2.辦公廳修繕
	加強本所辦公廳維修，確保員工良好辦公環境。
	100

	
	3.物品採購
	統一採購一般事務用品及辦理訪價。
	630

	
	4.車輛管理
	1.依相關規定辦理公務汽車汰舊換租之原則，公
務機車逾十年者強制報廢。
2.辦理車輛定期維護。
3.按期繳納各項稅捐，辦理換照、檢驗等事項。
	892

	
	5.物品管理
	辦理消耗性及非消耗性物品分類登記。
	

	
	6.勞、健保業務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保保險條例，辦理加
保、轉入、退保及給付事項。
	576

	
	7.會議場所管理
	加強會議場所相關設施之設置及清潔維護。
	84

	
	8.環境衛生
	本所內外整潔維護並定期修剪花木草坪。
	243

	捌、法制行政
	1.法規制定修正與廢止
	因應「地方制度法」，制定修正及廢止本所自治
條例與規則之審查等法制工作。
	

	
	2.建立規章資料庫
	統一彙整各單行規章及非規章性質之命令電子檔，製作成本所「單行規章彙編」並同時協調各課（室）及所屬機關之法令置於本所網站下，供相關業務之行政機關及洽辦公務之民眾閱覽或下載，以確實達成法令資訊公開之目標。
	

	
	3.法令訓練與宣導
	因應新制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行政程序法之施行，各承辦人依上級命令參加各項講習訓練，並辦理所屬人員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序法及國家賠償法等行政法課程之講習訓練。
	

	
	4.提供法令諮詢意見
	本諸法制專業之職掌，就各課（室）及所屬機關簽辦案件所遇法令適用之疑義，提出妥慎適法之諮詢意見，以供業務單位參酌辦理。


	


